
1        制定方案背景

        《芮城县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由教科局牵头负责，在县政府的组织协调
下，多次与人社、编委、财政沟通协商，召开会议，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文件制定完成。现解读如下：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市教育大会和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精神，加强中小学教师队
伍建设，建立事权人权财权相统一的中小学教师管理体制，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义务教育教师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的意见》（晋教师〔2019〕14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17〕14 号）、《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运政发〔2020〕9号）等文件精神制定完成。

2 目标任务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是新时代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省《实施意见》提出的具体工
作任务，依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县级机构编制部门负责核定编制总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
责核定岗位总量，财政部门负责核拨工资总量，教育行政部门在编制、岗位和工资总量内统筹管理教师，学
校按岗聘任、聘期管理”的总要求，将“学校人”变为“系统人”，落实中小学用人自主权，强化教师队伍
统筹管理，深化校长、教师轮岗交流，促进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县域内师资均衡合理配置，确保2020年9
月份“县管校聘”改革实施到位。

3 实施原则

         1. 坚持统筹兼顾、深化改革、以人为本、稳妥推进的原则。
         2. 坚持按需设岗、依岗聘用、竞争择优、合同管理的原则。
         3. 坚持公平公正、注重实绩、人事相适、保障权益的原则。     

4 主要内容
         
        1.落实保障机制，保护教师权益。   
    教科局按照管理权限统筹教职工资源配置，合理优化，每学年动态调整，按照保障重点、倾斜艰苦边远学校和奖
励成绩突出学校的原则统筹使用, 激励同类型学校争先创优，引导城镇及周边中小学校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交流，全
面建立由教育部门管理编制。
        2.优化管理体制，激励争先创优。
        学校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教师考核评价、评先选优、职称评聘、绩效考核和绩效工资分配等工作。严格聘期管理，
搞活内部用人 机制，严格教师岗位的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 为调整岗位、工资标准以及续订聘用合
同的依据。中小学正高级、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要带头承担授课任务，对晋升正高级、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后不承担授课
任务或授课工作量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要通过严格考核降低其专业技术岗位 聘用等级。对教职工人事档案和教师资
格定期注册规范管理。
         3.规范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聘用管理和绩效考核。
    在确保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同时，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
教师顶岗薪酬发放办法，对因辞 职、辞退、自然减员等造成的教师结构性短缺或因教师重病、 生育、脱产培训等形
成岗位空缺的，可选聘校内教师顶岗任教, 顶岗教师任教课时超出学校标准工作量的，按课时发放顶岗薪 酬，顶岗
薪酬由财政局统筹安排。
         4.教学工作量标准
    各学校根据国家课程设置方案规定的学科课时，设定岗位工作量。其中：小学语文、数学教师标准工作量为每周
16节，英语、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科学、 体育为每周18节，其他学科每周20节；初中语、数、外
、理、 化、生教师标准工作量为每周10-12节，政、史、地每周12-14 节，其他学科每周14-16节。幼儿教师标准工
作量为每周20节。 高中教师工作量语文、数学、英语每周10节，物理、化学、生 物、政治、历史、地理每周12节，
音乐、体育、美术、通用技 术、心理健康、信息技术等每周14节。特教学校、青少年活动 中心、教师进修校工作量
参照以上教师工作量标准执行。



         5.严格要求全员代课
    校长承担一定量的教学（讲座） 任务；副校（园）长根据学校需要承担合适的教学工作量；教 学工作量未达
标准的要依据比例核减相应的奖励性绩效工资。 对于其它后勤和中层人员凡代课工作量不达标准的，要加大奖 励
性绩效考核力度，按其代课量与标准工作量之比，扣除部分 奖励性工资，用于奖励其他代课教师。
         6.强化考核力度
         教师年 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学校可以调整岗位，或者安排 其离岗接受必要的培训后调整岗位，教
师无正当理由不同意变更岗位的，或者虽同意调整岗位，但到新岗位后年度考核仍不 合格的，学校有权按照规定
的程序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连续 两年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依法解除聘用合同。长期在编不在岗人员、休病
假期满未按期到岗承担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人员、请事假超过国家规定期限人员，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5   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成立“县管校聘”改革领导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编办、人
社、财政、教育同力合作，充分认识“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的重要性，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切实把改革工作抓紧抓实抓好，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二）扎实工作，确保稳定。“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关系到教职工的切身利益和学校的稳定发展，各
学校要引导教职工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改革中做到稳扎稳打，努力把各种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争取广大教职工的认同和支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营造良好氛围。 
        （三）规范程序，强化监管。成立教育、纪检等组成的监督指导小组，规范改革操作程序，提高工作
透明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对重大决策和涉及教职工权益的其他事项，实行政策、程序和结果“三公
开”，杜绝“一言堂”，切实保障广大教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坚持底线思维，确保教育系统
在改革中风清气正。
 


